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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8_9C_E7_9C_81_E6_c67_295151.htm 为了充分发挥业务审

定会在审计质量控制中的“最后关口”作用，山东省泰安市

审计局在总结以往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制定了《业务审定会

工作规程》（以下简称《规程》），明确规定了业务审定会

的各个流程环节及相关内容，为进一步提高审计质量奠定了

基础。 《规程》规定，审定会前做好有关准备工作，主要包

括业务科室在一、二级复核的基础上将审计项目资料提交法

制科进行第三级复核，法制科提出复核意见；业务科室将法

制科复核过的审计报告分别送与会人员提前审阅并形成个人

意见。审定会由局长或由其指定的其他局领导主持召开；局

领导、办公室有关人员、法制科全体人员、审计组所在科室

负责人及审计组全体人员参加。业务审定会的议程主要包括

审计组汇报审计报告、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对审计报告的意见

、审计组对被审计对象对审计报告意见的说明等；法制科汇

报复核意见；与会人员发表意见；形成业务会审定意见。审

定会由审计组指定专人做好会议记录并在会后2日内提交业务

审定会会议纪要；审计组所在科室根据业务审定会会议纪要

修改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，经法制科把关签字后，最

终报局领导审签印发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